峄城区实验小学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
 第一条 制定目的

    为全面落实校园安全管理责任，规范课堂教学全流程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处置课堂教学安全事故，保障全体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校教学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 第二条 适用范围

   本制度适用于本校全体任课教师、班主任、教学管理人员及全体学生，覆盖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、体育、艺术、信息技术等所有学科的常规室内课堂、室外教学、实验操作课、实践活动课、专用教室（实验室、微机室、美术室、音乐室）教学等全部教学场景。

第三条 核心原则

   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全员负责、全程管控、失职追责原则，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将安全管理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，明确岗位安全职责，构建“校长统筹、教务处牵头、安全办监管、任课教师主责、班主任协同”的课堂安全管理体系。

第四条 责任界定

   任课教师是本节课课堂教学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对课堂内学生人身安全、教学设施安全、教学活动安全负直接责任；班主任负责统筹班级整体安全，与任课教师建立安全联动机制；教务处负责教学安全统筹管理、制度落实与教学活动安全审核；安全办负责教学场地、设施设备安全排查及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指导。

              第二章 课前安全管理

 第五条 教学时间规范

       严格执行学校课表安排，按时上下课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中途离岗、不拖堂；未经教务处书面审批，严禁私自调课、停课、委托他人代课，杜绝课堂管理空档。

第六条 出勤核查要求

    每节课上课铃响后，任课教师立即清点学生人数，落实课堂点名制度；对缺勤学生第一时间核实去向，10分钟内同步告知班主任，班主任及时联系家长查明原因并做好记录，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上报教务处、安全办。

第七条 课前隐患排查

   1. 教学环境排查：检查教室门窗、课桌椅、地面、楼梯扶手、电器设备（班班通、空调、插座、线路）、照明设施是否存在破损、松动、漏电、脱落等安全隐患，发现问题立即停用并向总务处报修，设置临时警示标识。

2. 教具器材排查：检查教学用具、实验器材、学具（剪刀、圆规、刀具、药品、试剂、体育器材等）的安全性，破损、过期、变质、存在安全风险的器材严禁带入课堂；体育器材课前检查牢固性、完好度，杜绝带故障器材开展教学。

3. 学生状态排查：观察学生身体、精神状态，对患病、情绪异常、特殊体质学生重点关注，提前做好安全防护预案。

第八条 特殊教学准备

   验课、体育课、实践活动课等特殊教学，教师须提前备课，明确教学流程、安全要点、操作规范及应急处置措施；高风险教学活动须提前向教务处、安全办报备，制定专项安全预案。

第三章 课中安全管理

第九条 课堂秩序管控

 1. 全程管控学生课堂行为，严禁学生随意离座、追逐打闹、攀爬桌椅、大声喧哗、互掷物品等危险行为，及时制止学生矛盾纠纷，防范校园欺凌。

2. 规范学生课堂活动范围，室外教学、体育活动、实践活动严格划定活动区域，全程带队监护，不允许学生擅自脱离教学队伍。

3. 尊重学生人格，严禁讽刺、挖苦、体罚、变相体罚学生，严禁使用侮辱性语言，严禁将学生驱逐出课堂。

第十条 教学活动安全

   1. 常规课堂：规范使用多媒体、电器设备，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文具，避免尖锐文具、硬质物品造成划伤、磕碰；教学过程中主动渗透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诈骗、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。

2. 实验教学：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实验，教师先演示、后指导，全程监控学生操作；易燃易爆、腐蚀性、有毒有害试剂专人保管、限量使用，杜绝学生违规操作；实验结束后及时清理器材、试剂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3. 体育教学：根据学生年龄、体质合理安排教学内容，做好热身运动，避免高强度、高风险运动；严格执行体育课“三不准”：不准带病学生参加剧烈运动、不准学生携带尖锐物品上课、不准学生脱离教师监护单独活动；及时处理运动损伤，突发情况第一时间送医并上报。

4. 专用教室教学：微机室、美术室、音乐室等专用教室，严格执行专用教室安全管理制度，规范用电、器材使用流程，课后做好设备关闭、场地清理。

第十一条 突发情况处置

   课堂内发生学生受伤、突发疾病、设施故障、外来人员滋扰、恶劣天气等突发情况，任课教师立即启动应急处置：优先保障学生人身安全，组织有序疏散、救治，第一时间上报学校安全办、教务处，做好现场保护和情况记录，不得拖延、瞒报。

第七条 特殊学生管理

   对特殊体质、心理异常、行为偏差学生建立重点关注台账，任课教师针对性调整教学方式，全程重点监护，与班主任、家长保持常态化沟通，共同做好安全防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课后安全管理

第十三条 教学收尾工作

   1. 下课铃响后有序组织学生下课，严禁拖堂占用课间休息时间；组织学生有序离开教室，杜绝拥挤、推搡，防范踩踏事故。

2. 课后检查教室门窗、电器设备、教学器材，及时关闭电源、整理器材、清理场地，消除课后安全隐患。

第十四条 安全信息反馈

   1. 任课教师课后及时向班主任反馈课堂学生出勤、行为异常、安全隐患等情况；班主任做好班级安全台账记录，每周汇总上报教务处。

2. 发现教学设施、器材存在安全隐患，第一时间填写《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表》，上报总务处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间禁止使用。

第十五条 安全总结改进

   各学科教师结合课堂教学实际，每月梳理课堂安全风险点，优化教学安全管控措施；教务处定期组织课堂安全案例分析、安全培训，提升教师安全处置能力。

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监督考核与责任追究

第十六条 日常监督检查

   1. 学校安全办、教务处、年级组每日巡查课堂教学安全落实情况，重点检查教师到岗、学生考勤、隐患排查、秩序管控等工作。

2. 每月开展一次课堂教学安全专项检查，每学期开展两次专项考核，检查结果纳入教师绩效考核。

第十七条 考核与奖惩

   1. 对严格落实本制度、课堂安全工作成效显著的教师，予以表彰奖励；

2. 对未履行安全职责、违反本制度规定，造成课堂安全隐患或安全事故的教师，依规严肃处理。

第十八条 责任追究

   因教师脱岗、失职、违规教学、未落实安全管控等行为，导致学生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的，严格落实责任倒查、失职追责，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情节严重、触犯法律法规的，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制度解释

本制度由峄城区实验小学教务处、安全办共同解释。

第二十条 实施时间

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峄城区实验小学

 2022年2月
